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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副总经理拟办理公司股份非

交易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副总经

理李巨先生的通知，获悉李巨先生与方玲女士已通过协议方式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

手续，并就李巨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分割事项作出安排，同时拟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的非交易过户事宜。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非交易过户基本情况 

1、本次非交易过户前，李巨先生持有公司5,794,4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6.4998%，方玲女士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未持有公司股份。 

2、根据李巨先生与方玲女士签订的离婚协议，李巨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2,969,216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3306%，分割至方玲女士名下。 

3、本次非交易过户前后，李巨先生与方玲女士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非交易过户前  

变动数量(股) 
非交易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李巨 5,794,432 6.4998% -2,969,216 2,825,216 3.1692% 

方玲 0 0.00% 2,969,216 2,969,216 3.3306% 

合计 5,794,432 6.4998% 0 5,794,432 6.4998% 



二、其他说明事项 

1、李巨先生和方玲女士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非交易过

户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

响，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2、本次非交易过户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3、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减持》规定，

过出方李巨先生、过入方方玲女士仍应当在股票过户后持续共同遵守大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规定。 

4、本次非交易过户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办

理股份过户手续，能否获得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转让

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生效的《离婚协议书》 

2、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生效的《离婚证》 

 

 

 

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1日 


	浙江志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一、非交易过户基本情况
	二、其他说明事项
	三、备查文件


